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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国集团（G20）建立于20世纪90年代末亚洲

金融危机后，最初为各国财长和央行行长聚在一起

讨论全球经济、财政和金融问题的一项机制。2008

年金融危机后，G20部长会议升级为首脑峰会，全球

治理首要机制开启了由G7向G20的变迁。目前二十

国集团领导人自2008年以来已经举行了8次会议，基

本完成危机应对型向长效治理型机制定位的过程转

变，同时改革协调机制、提高机制效率仍然是G20急

需思考的课题。

问题提出

G20机制未来发展主要面临合法性和有效性两

个问题。即一方面尽管G20代表着全球国内生产总

值的90%、世界人口总数的近70%、国际贸易总量的

85%，但仍有174个国家不是它的成员，如果不能照

顾到其他国家或集团的利益，G20机制将失去其合法

性和公信力；另一方面G20由社会制度、政治体制、

发展道路、文化价值、经济模式和国情各异的多个

独立单位组成，如不能协调理顺好各方关切，不但

无法形成合力还会严重削弱G20作为全球治理首要机

制的治理效益。因此，与G20发展战略紧密相关的合

法性与有效性问题，需要从机制外部加强与其他全

球及地区性多边机构的联系协调，从机制内部深化

不同利益群体的内聚力，通过内外协调实现G20联动

更好发挥G20会议全球治理成效的思考

◎丁工

摘要：G20是国际经济合作与全球治理的重要机制，它在未来的发展面临合法性和有效性两个突出

问题。破解和克服这两个问题的重要途径是通过内外协调来实现，即通过外部协调加强与全球及地区性

多边机构的联系，通过内部协调深化不同利益群体的内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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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破解、克服上述弊端的重要途径。

改进措施

1.内部协调

（1）完善部长理事会和专门委员会制度。目前

G20的运作模式主要由最高领导人峰会、协调人高官

会、双部长会、涉及工商界、劳工和学者等领域的

参与工作组等分层进行。如2014年澳大利亚峰会之

前曾举办包括财政部长、贸易部长、就业部长、协

调人、财长副手会议和专题工作小组会议等在内的

多场热身会。可在此基础上探索部长理事会和专门

委员会模式，设立关于经济、科技、环境和能源、

司法等不同领域的常设专业委员会机制，由相关理

事会领导专门委员会事务，而专门委员会向部长理

事会提供政策咨询和业务参考，部长理事会讨论通

过相关政策建议后递交领导人峰会，再由部长理事

会具体实施、执行后续议案，形成领导人峰会、部

长理事会与专门委员会高低搭配的格局。鉴于G20主

要议题还基本集中于财金领域，因此G20部长理事

会可以实行双长（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轮值负责

制，即由该年峰会主席国的财长和行长作为部长理

事会的轮值主席，负责召集和主持本年G20部长理事

会工作。此外，还可以建立若干区域委员会，由相

应区域委员会负责协调、联络与区域性多边组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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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使代表更多地区力量的声音能够反映到G20峰

会上，增强G20机制的合法性和代表性。

（2）注重G20内不同版块之间的协调。G20是

由G7选定的国家组成的俱乐部，国际金融危机后

G20逐渐崛起为全球治理的主导机构。在G20机制

中除包括当今世界所有的传统既成大国和后起新晋

大国外，还增加了澳大利亚、墨西哥和韩国等数个

中等强国。新兴大国和中等强国加入该机制从一定

程度上改变了传统西方大国主导国际事务的局面，

也使该机制的权力基础更广阔、更深厚、更有地域

平衡性和文明多样性。目前G20大致分成三大类国

家：西方七国（G7）、金砖五国（BRICS）和中等

强国。自2012年6月以来，“金砖五国”和“西方七

国”分别举行“G20大峰会前的小峰会”，就全球

治理的重大议题预先协调立场，标志二十国集团机

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两大集群交锋博弈的“战

场”。由于三类国家各自价值取向、利益关切不

同，对G20战略作用和发展方向的理解认识和目标意

愿就会产生分歧，而G20机制有效运作必然需要上述

三类国家的有机互动。因此，G20需要注重内部协调

三股力量，使之做到通力合作，努力将三大版块的

利益诉求形成汇合点。

（3）建立协调理事会制度，充实协调人的执行

作用。目前G20没有常设秘书处机构，由“三驾马

车”（前任、现任和候任轮值主席国共同合作组成

三方会议）代行临时秘书处的职能。“三驾马车”

机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确保G20相关议程、决

议的落实和延续，但优先议题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现任主席国的偏好和形势发展，导致前期的治

理成果往往缺乏持续性。建议由各成员国协调人组

成G20协调理事会作为工作和办事机构，负责编写

准备讨论的决议草案和会务协调工作以及会后将要

付诸实施的政策文件。该协调理事会日常事务性工

作受“三驾马车”领导、对最高领导人会议负责，

同时指导、管理下属的工商峰会（B20）、社会峰会

（C20）和劳工峰会（L20）等咨询性工作小组。

（4）细化会议日程，精简商讨议题。为避免

G20出现会期拖沓、议题臃肿的情况，G20会议议程

可以设置明确固定的时间，如就每次会期天数、主

要活动个数和参会代表讨论发言的时间等设定一个

需要严格遵守的限制规则，并在此主体流程之外预

留少部分议程和时间给主办方作为机动。同时，确

定每次G20商讨议题数量的最高限值，防止出现议题

泛化但最终却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问题。

2.外部协调

（1）构建区际联席对话伙伴机制。由于G20成

员构成仍有局限性，如何使非G20会员国家参与机

制进程是未来议程安排中需要考虑的重要事项。当

前，每次G20峰会东道国基本都会邀请部分区域组织

代表列席会议，但受邀地区多边机构的名单大多由

当年轮值主席国选定，因此区域性政府间组织参会

情况时常出现逐年变动，并且主办国一般倾向于邀

请与自身所处地区或与己联系紧密的区域性多边组

织与会。目前各个区域基本都已拥有能够整合地区

力量的多边组织，可根据地缘板块划分固定由相应

几个区域组织代表列席每年G20例会，如东南亚地区

的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东盟）、非洲地区的非

盟、亚太地区的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论坛（APEC/

亚太经合）、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国家联盟、南亚地

区的南亚区域合作联盟、拉丁美洲地区的拉美与加

勒比共同体、大洋洲地区的太平洋岛国论坛（PIF）

等，进而建立起G20与区际联席伙伴对话模式。

（2）继续深化与全球性多边机构的合作。目前

G20已经基本与联合国、金融稳定委员会、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世界银行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多边机构形成良好的互动关

系，但G20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粮食及农业组织、

国际劳工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等联合国各专职及附

属机构的联系相对较少，交流协调程度偏低，这在

一定程度上限制G20在上述议题上的实际治理功效。

因此，可以在每年G20召开部长理事会之时，定期邀

请联合国专业职司机构负责人参与相应专业部长会

议，实现G20与联合国这两大全球性组织在决策和执

行层面的并行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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